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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11月10日印發 

 

院總第 1434號 委員 提案第 27382 號   

 

案由：本院委員江永昌、林宜瑾、黃世杰等 22 人，鑒於我國高科技

產業競爭力及其於全球供應鏈中不可或缺之地位，關涉我國

國家安全經濟利益至鉅，為防止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

密遭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所設

立或實質控制之各類組織、機構、團體或其派遣之人侵害，

有必要建構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的層級化保護體系

，爰提案修正「國家安全法」部分條文。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說明：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七十六年七月一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七月十五日施行，迄

今歷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零八年七月三日修正，同年七月五日施行。鑑於當代國

家間之競爭已不限於武力裝備，尚包括全球市場與產業分工關係下，各產業與科技的角力

，且國家安全概念亦不限於軍事方面之意義，而及於經濟發展與產業競爭力對國家發展的

影響。為更周延保護我國高科技產業競爭力與國家經濟利益，並防止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

營業秘密遭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所設立或實質控制之各類組

織、機構、團體或其派遣之人侵害，故有必要建構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的層級化

保護體系，並完備相關配套法制，以維護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命脈，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明定任何人不得為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所設立或實質控制之

各類組織、機構、團體或其派遣之人，為侵害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之行為；且任何

人不得意圖在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使用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而為侵害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之行為，以維護國家安全與產業競爭力。（修正條文第二條之

二） 

二、明定違反前揭禁止規定之刑事處罰與科處罰金刑時之加重級距，及鼓勵自首、自白等減輕

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以符罪刑相當原則。（修正條文第五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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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定組織體（含法人、非法人團體、各種型態之商號），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

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而有「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之域外使用」或「為外國等侵

害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等行為時，組織體亦須就其內部監督、稽核、防止前開行

為措施之缺失，負獨立之刑事責任。（修正條文第五條之三） 

四、為周延保護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於偵查中不致發生二次外洩之風險，並促進偵查

效率，明定營業秘密法第十四條之一至第十四條之三有關偵查保密令之規定，於檢察官偵

辦此類案件時適用之；另明定此類案件屬智慧財產案件，並為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管轄之

案件，以完備審判階段之程序適用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之四） 

五、明定違反本法偵查保密令者之刑事處罰，以及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違反偵查保

密令者，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處罰規定，亦有適用，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並杜爭議。

（修正條文第五條之五） 

 

提案人：江永昌  林宜瑾  黃世杰   

連署人：黃秀芳  羅美玲  鍾佳濱  賴惠員  莊競程  

何志偉  蘇巧慧  周春米  陳亭妃  吳思瑤  

高嘉瑜  鄭運鵬  郭國文  王美惠  邱泰源  

沈發惠  林淑芬  范 雲  管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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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之二 任何人不得為外

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

、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所設立

或實質控制之各類組織、機

構、團體或其派遣之人，為

下列行為： 

一、以竊取、侵占、詐術、

脅迫、擅自重製或其他不

正方法而取得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營業秘密，或取

得後進而使用、洩漏。 

二、知悉或持有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營業秘密，未經

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

製、使用或洩漏該營業秘

密。 

三、持有國家核心關鍵技術

之營業秘密，經營業秘密

所有人告知應刪除、銷毀

後，不為刪除、銷毀或隱

匿該營業秘密。 

四、明知他人知悉或持有之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

秘密有前三款所定情形，

而取得、使用或洩漏。 

任何人不得意圖在外國

、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使

用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

秘密，而為前項各款行為之

一。 

第一項所稱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指如流入外國、大

陸地區、香港、澳門或境外

敵對勢力，將重大損害國家

安全、產業競爭力或經濟發

展，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並經行政院公告者： 

一、基於國際公約、國防之

第二條之二 國家安全之維護

，應及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網

際空間及其實體空間。 

一、本條內容新增，原第二條

之二移列為第二條之三。 

二、當代國家間的競爭已不限

於武力裝備，尚包括全球市

場與產業分工關係下，各產

業與科技的角力，且國家安

全的概念亦不限於軍事方面

的意義，而及於經濟發展與

產業競爭力對國家發展的影

響。大陸地區除了從未放棄

武力侵臺，加上兩岸地緣、

文化相近，其企圖透過竊取

我國高科技產業技術、挖角

我國高科技人才等方式取得

核心關鍵技術之案例頻生，

影響我國高科技產業之發展

。 

三、鑑於營業秘密法並未針對

為外國、大陸地區、香港、

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所

設立或實質控制之各類組織

、機構、團體或其派遣之人

，侵害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

營業秘密為特別處罰規範，

為避免我國產業核心關鍵技

術遭非法流至境外，造成對

國家安全及產業利益之重大

損害；並考量本條所稱國家

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

本質上亦為營業秘密，且營

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一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已明定侵

害營業秘密行為之四種禁止

態樣，較諸第二條之一第二

款、第三款之規定即「洩漏

、交付、傳遞」、「刺探、

收集」等態樣，對於營業秘

密之保護，更為周延，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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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或國家關鍵基礎設施

安全防護考量，應進行管

制。 

二、可促使我國產生領導型

技術或大幅提升重要產業

競爭力。 

第一項所稱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認定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科技部

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本條所稱營業秘密，指

營業秘密法第二條所定之營

業秘密。 

使保護營業秘密之體系周延

並一致，有關侵害國家核心

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之禁止

態樣，援用營業秘密法第十

三條之一第一項各款體例定

之，爰為第一項規定。 

四、我國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

之二之域外使用罪，並未區

別遭侵害之營業秘密之重要

性而異其刑罰程度，為建構

我國營業秘密之層級化保護

體系，即「一般侵害營業秘

密罪」（營業秘密法第十三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一

般營業秘密之域外使用罪」

（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二

第一項規定）、「國家核心

關鍵技術營業秘密之域外使

用罪」（第五條之二第二項

規定）、「為外國等侵害國

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罪

」（第五條之二第一項規定

）等四個保護層級，故有必

要明定禁止任何人意圖在外

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

使用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

業秘密，而有本條第一項各

款行為之一，以更周延保護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

密，爰為第二項規定。 

五、為使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

範圍特定，以符刑罰明確性

原則，爰於第三項明定國家

核心關鍵技術之定義及範圍

，且應經行政院公告；並於

第四項規定國家核心關鍵技

術之認定程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授權由科技部會商有

關機關另訂辦法。又國家核

心關鍵技術經認定後，由科

技部報經行政院核定並公告

。 



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第 9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9 

六、為使本條營業秘密之定義

明確，爰為第五項規定本條

所稱營業秘密，指營業秘密

法第二條所定之營業秘密。 

第二條之三 國家安全之維護

，應及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網

際空間及其實體空間。 

第二條之二 國家安全之維護

，應及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網

際空間及其實體空間。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五條之二 違反第二條之二

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處

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

以上一億元以下之罰金。 

違反第二條之二第二項

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

之罰金。 

第一項、第二項之未遂

犯罰之。 

科罰金時，如犯罪行為

人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最多

額，得於所得利益之二倍至

十倍範圍內酌量加重。 

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

而自首者，得減輕或免除其

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與共

犯，或防止國家安全或利益

受到重大危害情事者，免除

其刑。 

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

，於偵查中及歷次審判中均

自白者，得減輕其刑；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與共犯，或防

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

危害情事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 

第五條之二 軍公教及公營機

關（構）人員，於現職（役

）或退休（職、伍）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其請

領退休（職、伍）給與之權

利；其已支領者，應追繳之

： 

一、犯內亂、外患罪，經判

刑確定。 

二、犯前條之罪、或陸海空

軍刑法違反效忠國家職責

罪章、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

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三十條

至第三十一條之罪，經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 

前項應追繳者，應以實

行犯罪時開始計算。 

一、本條內容新增，原第五條

之二移列為第五條之七。 

二、行為人為外國、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

力或其派遣之人，違法侵害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

密，將對我國高科技產業發

展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嚴重

侵害國家競爭優勢及經濟利

益，有必要提高刑罰，以嚴

懲此類犯行，爰為第一項規

定。 

三、為更周延保護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營業秘密，針對行

為人非為外國、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

或其派遣之人，而僅係意圖

在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

澳門使用國家核心關鍵技術

之營業秘密，而有第二條之

二第一項各款侵害國家核心

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之行為

者，亦應加重處罰，爰為第

二項規定。 

四、有鑑於前開第一項、第二

項之行為，對國家經濟發展

及產業競爭力之嚴重影響，

爰為第三項規定，明定未遂

犯處罰之。 

五、由於營業秘密往往涉及龐

大的商業利益，爰參酌營業

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二第三項

規定，明定罰金上限得視不

法利益為彈性調整，爰為第

四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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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量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

罪對國家安全危害重大，為

鼓勵行為人自新，爰參酌第

五條之一第六項、第七項之

規定，如有自首、自白者，

甚至因而查獲其他正犯與共

犯，或防止國家安全或利益

受到重大危害情事者，分別

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

，以符合減免刑責之比例原

則，爰為第五項及第六項規

定。惟於偵審中翻異供述內

容者，不符減刑以利自新之

精神，參考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爰

為第六項規定於偵查中及歷

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始得適

用減免刑責之規定。 

第五條之三 法人、獨資或合

夥商號、非法人團體，其代

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

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

有第二條之二第一項、第二

項之行為者，對該法人、獨

資或合夥商號、非法人團體

處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五

億元以下罰金，得併宣告下

列處分之一種或數種，但法

人、獨資或合夥商號、非法

人團體能證明其對於犯罪之

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

，不在此限： 

一、命令解散。 

二、勒令歇業。 

三、命永久停止其營業之一

部。 

四、命於一定期間停止其營

業之一部或全部。 

五、解任其董事、監事、監

察人或經理人。 

六、命於一定期間內禁止公

開發行或募集有價證券。 

 一、本條新增。 

二、第二條之二所稱國家核心

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本質

上亦為營業秘密，其所禁止

之行為樣態復援引營業秘密

法第十三條之一所列者，則

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四所

定之法人刑責，亦應有於本

法比照規定之餘地。又慮及

商業組織多元，凡法人、各

種型態及目的之企業、組織

體，其代表人、代理人、受

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均有從

事第二條之二第一項及第二

項行為之可能，營業秘密法

第十三條之四單以法人為處

罰對象，並非可採；爰廣泛

列舉法人、獨資或合夥商號

、非法人團體（下稱組織體

）為本條第一項處罰對象。 

三、本條採「組織體罪責理論

」，係以組織體依其內部組

織運營能力而得獨立行使意

志、採取行動，故視之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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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命於一定期間內禁止投

標依政府採購法辦理之標

案，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 

第一項法人、獨資或合

夥商號、非法人團體罪刑之

成立，不以該為第二條之二

第一項、第二項行為之人達

於 遂、受追訴或經判決有

罪為必要。 

科罰金時，如法人、獨

資或合夥商號、非法人團體

因不法使用國家核心關鍵技

術之營業秘密所得之利益超

過罰金最多額，得於所得利

益之二倍至十倍範圍內酌量

加重。 

法人、獨資或合夥商號

、非法人團體告發第二條之

二第一項、第二項之行為者

，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與共犯，或防

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

危害情事者，免除其刑。 

承擔自己罪責之主體；而其

刑事不法之歸責基礎亦在其

內部組織缺陷、控管失靈，

致其預防犯罪發生之功能不

彰。設若組織體就其內部制

度安排、稽核管理實踐皆已

盡力防免犯罪之發生，則對

犯罪事實之發生係屬不可歸

責，爰為第一項但書規定。

又所謂「對於犯罪之發生，

已盡力為防止行為」，並不

以組織體內已有法令遵循機

制為已足，尚須確實執行各

項內稽內控、持續對員工進

行教育訓練、落實懲處、定

期評估風險、建立內部吹哨

機制，方足以顯示組織體具

自我糾錯功能，無需以刑罰

相繩，併此敘明。 

四、立法例上就組織體課以刑

事責任者，非無定有多樣、

不同種組織體刑罰之可能，

以確實嚇阻法人犯罪，如法

國刑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條之

三十九，即列有十二種法人

刑罰；反觀我國目前散見於

銀行法、期貨交易法、公平

交易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

清理法等之組織體刑罰，手

段不脫罰金刑一種，於資歷

雄厚之企業，其嚇阻犯罪效

果並非無疑；於立法引入他

種組織體刑罰以前，允宜於

罰金刑上輔以現有之行政裁

罰措施供法院依個案情節、

組織體可責程度，充分評價

不法性、並收嚇阻之效，爰

為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規

定。 

五、營業秘密法增訂第十三條

之四將法人納入刑罰對象，



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第 9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32 

並以「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

人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力

為防止行為」為，其立法理

由略以「併同處罰制之規定

，係就同一犯罪行為同時處

罰行為人及其企業組織。對

於行為人而言，其受處罰係

因其違法之犯罪行為，對於

企業組織而言，其受罰則係

因其監督不力。從法理而言

，對受罰之企業組織，其處

罰具有從屬性，必以行為人

受處罰為前提」。惟於行為

人因個人事由而欠缺責任能

力、或因死亡而不具刑罰適

格，組織體監督責任之懈怠

豈不因此免受追訴？組織體

係因其監督不利而受罰、

與行為人因犯罪行為受罰究

屬二事，殊無將組織體刑責

成立從屬於行為人刑責成立

之理，爰為第二項規定，明

定本條組織體刑責具獨立性

，不從屬於其代表人、代理

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之刑責。 

六、營業秘密若涉及龐大商業

利益，爰參酌營業秘密法第

十三條之二第三項、本法第

五條之二第四項規定，明定

罰金上限得視不法利益為彈

性調整，爰為第三項規定。 

七、營業秘密犯罪有發見困難

、蒐證不易之特性，為鼓勵

組織體協助、配合犯罪之偵

查審判，爰參酌第五條之二

第四項而為本條第四項規定

之規定。 

第五條之四 營業秘密法第十

四條之一至第十四條之三有

關偵查保密令之規定，於檢

察官偵辦前二條之案件時適

 一、本條新增。 

二、違反第五條之二、第五條

之三規定之案件，均涉及國

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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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 

犯前條之罪之案件，為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一條

前段所稱之智慧財產案件，

並為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管

轄之案件。 

，本質上亦屬侵害營業秘密

之案件，且屬更核心重要之

國家級營業秘密，為周延保

護此類營業秘密於偵查中不

致發生二次外洩之風險，並

促進偵查效率，故有必要適

用營業秘密法第十四條之一

至第十四條之三有關偵查保

密令之相關規定，爰為第一

項規定。 

三、違反第五條之二、第五條

之三規定之案件，性質上屬

侵害營業秘密之案件，為智

慧財產案件，參照智慧財產

案件審理法第一條前段規定

，其審理應依智慧財產案件

審理法之相關規定；且其上

訴審之管轄法院亦應由智慧

財產及商業法院管轄，以嚴

謹並符合智慧財產案件之審

理程序，為避免程序適用疑

義，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五條之五 違反前條第一項

偵查保密令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於外國、大陸地區、香

港或澳門違反偵查保密令者

，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處

罰規定，亦適用前項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按營業秘密法第十四條之

四第一項規定違反偵查保密

令者之刑事處罰，法定刑最

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惟如涉及侵害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營業秘密案件，如

有違反檢察官依第九條第一

項規定所核發之偵查保密令

者，危害程度尤甚，故有必

要將法定刑最重本刑提高為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確保

受偵查保密令者遵守偵查保

密令之效力，並有效防止國

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

發生二次外洩，爰為第一項

規定。 

三、為強化偵查保密令之域外

效力，降低發生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營業秘密二次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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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風險，參酌營業秘密法第

十四條之四第二項之規定，

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五條之六 檢察官於第五條

之二第四項、第五條之三第

四項之情形，得參酌刑法第

五十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

益之維護，準用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之規定

為緩起訴處分，或準用刑事

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

至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一之

規定行協商程序。 

檢察官於第一審辯論終

結前，得撤回公訴；對於共

犯之一人公訴或撤回公訴者

，其效力不及於其他共犯。 

 一、本條新增。 

二、營業秘密案件若蒐證困難

、牽涉多數嫌疑人，乃至有

集團性、組織性，檢察官於

偵辦時往往因缺少與組織體

內、外部之嫌疑人、關係人

等談判之籌碼，致無法取得

足夠犯罪事證、案件偵辦難

有突破；為賦予檢察官對個

別犯罪嫌疑人及關係人靈活

運用緩起訴、犯罪協商、乃

至審判後撤回公訴等手段，

以策動個別犯罪嫌疑人及關

係人配合偵查審判活動，爰

為本條規定。 

第五條之七 軍公教及公營機

關（構）人員，於現職（役

）或退休（職、伍）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其請

領退休（職、伍）給與之權

利；其已支領者，應追繳之

： 

一、犯內亂、外患罪，經判

刑確定。 

二、犯第五條之一、第五條

之二之罪、或陸海空軍刑

法違反效忠國家職責罪章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三十

二條至第三十四條、國家

情報工作法第三十條至第

三十一條之罪，經判處有

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前項應追繳者，應以實

行犯罪時開始計算。 

第五條之二 軍公教及公營機

關（構）人員，於現職（役

）或退休（職、伍）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其請

領退休（職、伍）給與之權

利；其已支領者，應追繳之

： 

一、犯內亂、外患罪，經判

刑確定。 

二、犯前條之罪、或陸海空

軍刑法違反效忠國家職責

罪章、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

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三十條

至第三十一條之罪，經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 

前項應追繳者，應以實

行犯罪時開始計算。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第二款配合第五條

之一、第五條之二修正。 

 

 


